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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联合体中标该项目，在整个项目服务期内，项目公司将按本行业的国家管理规定办理和维持合理的建设和运营保险。
项目公司将按本招标文件提供的项目协议及附件办理保险，项目公司的保险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其它适用法律的要求。
2.1.项目服务期风险识别与分析
我公司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请教了多位专家学者，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对本项目实施过程所面临风险的初步认识，现对项目的风险认识分析。
2.1.1.建设期风险分析
（1）自然灾害
暴雨、水灾、洪水泛滥
造成地下水位的明显上升，使构建筑物的基坑塌陷，地基、地下室、水箱、管道、临时结构等浮起和浮动。
风暴、飓风、台风、龙卷风
受强大的风力影响，未完工的结构非常容易遭受风暴破坏。如货棚的钢结构在没有加入起稳定作用的斜撑之前，经受不住水平方向来的风压；薄壳结构在只完成部分覆面镶板时十分脆弱。 
地震、地崩
不对称的设计和不同性质材料结合的建筑物在地震中比较容易受损；砖混或装配材料结构的房屋很容易受损。如遇到灾难性地震或地崩，将会对建筑物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地面下陷、下沉 
地面下陷、下沉使桩的承载力量发生变化，构建筑物可能因为开裂或倾斜危及安全。
暴雨、雷电、冰雹及其它人力不可抗拒的破坏力强大的自然现象。
（2）意外事故
火灾 
火灾是最频繁的威胁，也是最具破坏力的。对于木制脚手架和模板等临时建筑物、储存的木材和塑料建筑材料、临时工棚和临时仓库、机械设备、修理车间（有燃料和润滑剂），施工管理人员都要特别注意火灾的防范，否则将会带来难以预料的损失。 
爆炸 
常常与火灾相伴，给予建筑物毁灭性的破坏。
塌方 
一般如工地位于持续缓慢位移的坡地，或因雨水、雪水融化渗入软土层而可能位移的斜披上，人为的扰动很容易引发泥土或岩石层的滑坡。若围护墙或其它临时措施不合适也可能造成该事故的发生。 
其它不可预料的以及人力无法控制并造成物质损失或人身伤亡的突发性事件。 
2.1.2.灾害事故可能造成的损失
（1）财产损失
   所有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工程本身的财产和施工机械的损失，造成工程在财务资金的被动以及施工进程的延误，从而也可能产生无法预计的间接损失。
（2）人员的人身伤亡风险 
虽然全部现场作业和施工方法的适当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已经过仔细的评估，但人员在施工作业中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对健康甚至生命的威胁。这种风险贯穿于作业过程的始终，而且在主险中无法提供对此的保障。承建商必须投保雇主责任险和短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来控制此类风险，以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 
（3）对第三者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风险 
需考虑到邻近的财产可能遭受的风险程度和价值、附近地区的人口密度、施工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可能性等因素，以此来衡量施工作业方案的合理性。但即便如此，在现场作业中仍会发现由于对自然力和工地施工强度所造成后果的错误估计，造成一些无法预见的事故发生：如挖掘机切断地下电力或电话线路；空中吊运重物跌落；临时性结构坍塌；打桩造成附近房屋产生裂缝等。
2.1.3.运营期风险分析
项目公司运营期间风险分为可以预见风险和不可预见风险。对于可预见风险，我方具有丰富和成熟的项目运营经验，通过对项目运营情况的实时把控，并加强自身全面管控，可以有效控制、减少直至消除该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不可预见风险，包括由于自然灾害、社会风险、意外事故等造成的风险，项目公司将主要采取财务风险转移措施，对项目公司的财产、机器设备等进行投保，降低该风险造成的损失。
可预见的风险包括：
（1）电费、药剂费、人工费、税率等成本项目价格上调风险：指由于经济波动或社会环境影响所造成的成本项目价格大幅增加的风险。
（2）生产经营风险：主要是指污水厂、湿地和河道水质处理运行工艺参数选择不当、进水水质超标以及生产过程管理不善造成的出水不能满足标准要求，从而导致赔偿违约金的风险。
不可预见风险包括：
（1）由自然灾害和无法控制的突发事件造成损失的风险（财产一切险）
突发事件的风险：如火灾、爆炸、盗窃以及施工工人、技术工人的疏忽、过失、恶意行为等；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如地震、海啸、雷电、飓风、台风、龙卷风、风暴、暴雨等。
（2）机器设备停运风险
由于工人、技术人员操作错误、缺乏经验、技术不善、疏忽、过失、恶意行为；离心力引起的断裂；超负荷、超电压、碰线、电弧、短路、大气放电、感应及其他电器原因）或不可预料意外事件造成的机器设备和机器设备停运的损失。
（3）第三者责任风险
经营活动中造成的的第三方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等。
2.1.4.运营期风险控制
2.1.4.1.可预见风险的控制措施
（1）成本项目价格上调的风险的控制
招标文件中已有调价公式，运营服务费的基准金额可根据运营成本变化和增减的运营维护范围进行调整。原则上，每三年可申请调整一次；若在每个调价期间如果电价、药价等成本项目大幅上涨，将依据此公式启动非常规污水服务价格调整，由此可以补偿项目公司上升的成本。
（2）生产运营风险的控制
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排涝泵站运行管理规程》、《堤防工程维修养护管理规程》、《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及《水文测站运行管理规程》等规范文件进行合理配置人员和规范运行维护，确保运营后达到要求的排放标准。
2.1.4.2.不可预见风险的控制措施
对自然灾害和无法控制的突发事件、机器设备停运风险和第三者责任风险的控制。
一方面通过全员、全面、实时的运营控制，加强自身管控，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建立相应的风险应急预案，将不可预见风险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 
此外，最主要的是通过选择合适的保险商进行承保。对此类风险进行风险转移，从而有效控制风险。
2.2.保险方案
为有效规避本项目建设期及运营期所面临的风险和损失，我方拟选择合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全国性财产保险公司或经过其授权的保险分支机构承保本项目建设期及运营期内的各项保险。
为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建设及运营，我公司拟选择注册资本金超过50亿元人民币，年保费规模超过200亿元的保险公司，并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营业范围包含建筑工程保险、企业财产损失保险、一般责任保险。
我方拟选择成立时间超过10年，全国排名前6位的，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和财务亏损状况的保险公司。
为保证保险服务质量和效率，保险公司总公司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设置30个以上经过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复成立的保险分支机构。同时，在工程所在地及承建人公司所在地应均成立有相应的分支机构。
保险公司的工程险和财产险合同分保能力在20亿以上，接受分保合同的再保险公司国际评级在A以上，能够有效对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是标志保险公司实力的重要指标，我方为保证及时规避风险、补偿各项风险造成的损失，拟选择偿付能力超过200%，连续三年盈利的保险公司为本项目提供保险服务。
2.2.1.建设期保险方案
依据建设期风险的特点性质，选用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完工延迟险、第三者责任险、货物运输保险、环境责任险等组合成一套保险方案。 
(1)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
[bookmark: _GoBack]责任范围：在项目建设、安装、运营测试及试运行期间及其后的十二(12) 个月期间，就工程、临时工程、材料及其他将包括在项目设施内的物品的灭失或损坏的所有一般及惯常的可保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火灾、雷电、爆炸、暴雨、风暴、大风、水害、水灾、旱灾、倒塌、滑坡、地震、其他事故损失、故意破坏、设计缺陷、工艺缺陷及材料缺陷）。
承保该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在保险期内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本保险工程（包括临时工程、永久工程以及工程设备和工程材料）的物质毁损或灭失；或引起与工程直接相关的意外事故及邻近区域的第三者人身伤亡、疾病和财产损失，所需恢复工程、重置设备或修理、修复、替换受损财产等的全部费用。
保险金额：工程重置价全额（但不少于建设合同价值）。
保险期间：从建设开始之日至最终竣工日及其后的十二(12) 个月。
被保险人：项目公司及项目公司选定的其他方（条件是该其它拥有或可获得此保险项下的可保利益）。

